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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届会议

请求在第三十七届会议议程内增列一个项目

立即停止和禁止核武器试验

1 9 8 2年1 0月1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外交部长给秘书长的信

苏联建议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议程内增列一个重要而紧急的项目：“立 

即停止和禁止核武器试验”。

目前没有一项任务比之使人类免受核战争威胁和争取停止核军备竞赛更为重要。 

苏联从自己方面，为达到这一目标，正在作出不懈的努力。为此苏联不久以前采取了 

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世界各国人民有理由期待 

所有其他核国家将仿效苏联的榜样。

各国如能完全停止在一切环境中进行核武器试验，那将向着减少核威胁方向迈 

进一大步。这一早已成熟的措施便会有力地阻止制造各种新类型和新系统核武器， 

也会阻止产生新的核国家>

苏联，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一样，感到深为不安的是，虽然禁止在大气层、外 

层空间和水下等三种环境中逬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已经签订了近2 0年，但由于某些 

核国家的阻挠政策，至今尚未得以实现全面停止核武器试验/

苏联认为，为了打开这一问题的僵局，必须采取杲断而有力的行动——立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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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和缔结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国际条约，并在谈判期间暂停各种核爆炸，以 

便为制订上述条约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苏联出自促进尽快达到这一目标的愿望，提出了“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 

约基本条款”，供大会本届会议审1

在这一文件中既考虑到了多年来在各种会议上讨论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过程中 

所取得的一切积极的成杲，同时也反映了许多国家的补充意见，特别是对遵守未来 

的条约如何进行监督方面的意见。

秘书长先生，请您将此信作为大会议事规则所规定的解释性备忘录，并连同所 

附决议草案和上述文件作为大会正式文件散发。

苏联外交部长 

葛罗米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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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立即停止和禁止核武器试验 

(决议草案）

大会，

深为关切核军备竞赛的持续不断和核战争危险的增长，

确信所有国家立即停止在一切环境中进行核武器试验并在今后禁止逬行这 

神试ïr将会有力地阻止制造各种新类型和新系统核武器，有力地阻止产生新 

的核国家，

注意到苏联在本届会议过程中提出的“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基本 

条款'

1. 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立即着手举行切合实际的谈判，以便制订出全面 

彻底禁止ÿ妄器试验条约草案；

2. 提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苏联提出的上述条约基本条款(案文见本决 

议附件），以及其他国家在本届会议过程中就此问题所提出的建议和意见；

3. 呼吁一切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为表示诚意并为制订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 

试验条约创造有利条件起见，自它们彼此间商定之日起直至缔结上述条约期间， 

不进行任何核爆炸，并事先就此事发表相应声明；

4 .决定在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内列入一个题为“立即停止和禁 

止核武器gï”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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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基本条款 

苏联的提案…

防止核战争的任务——这是苏联湘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努力的目标——除了别 

的以外，迫切要求采取阻止制造一切新型核武器及其新系统的措施。

一切国冢立即停止相禁止在一切环境中进行核武器试验将是这样的有效措施之 

一，同时，这一切措施也会有助于不扩散核武器。

根据上述宗旨，苏联提出下列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基本条款供联合国 

各会员国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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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的范围

1. 本条约各缔约国承担义务，在其管辖或控制的任何地方，在任何环境中一

大气层、大气层以外，包括外层空间、水下和地下--------律禁止、防止湘不进行任

何核武器试验爆炸。

2. 各缔约国不在任何地方引起、鼓励或以任何方式参加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 

爆炸。

3. 应当宣布暂停相平核爆炸，根据这项宣告，+各缔约国应当在制订上述暂停 

办法之前避免引起、鼓励或以任何方式参与进行这种爆炸。

4 .在本条约生效之后应迅速着手审议进行相平核爆炸的程序。此项即将予 

以商定的程序可以构成本条约组成部分的一项特别协定或若干项特别协定的形式为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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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条约的遵守 

核查的一般性条款.

1 .本条约各缔约国应将其核查本条约各项条款的遵守情况的活动建立在本国 

措施勒国际措施相结合的基础之上。

2. 为核查其他缔约国对本条约各项条款的遵守情况起见，任何一个缔约国均 

有权以符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的方式使用其所拥有的本国技术核查手段。

3. 拥有本国技术核查手段的缔约国得在必要时将其通过上述手段而获得的与 

本条约宗旨关系重大的数据转递给其他缔约国。

4 .本条约缔约国允诺不对其他缔约国的本国技术核查手段进行干扰。

5 .国际核查措施将依照联合国宪章采用联合国范围内的国际程序并通过各缔 

约国之间的协商湘合作以及通过本条约缔约国专家委员会的服务进行。

协商和合作

1.本条约缔约国得于必要时互相进行协商，提出询问并就此种询问提供情报 

以便解决有关条约各项条款遵守情况方面可能产生的任何问题。

2 .缔约国将以双边方式或通过专家委员会交换缔约国认为对保证条约下各项 

义务获得遵守所必要的情报。

3 •协商湘合作也可在联合国范围内根据联合国宪章通过适当国际程序进行。

4•为了加强本条约的效力，条约缔约国应当妥为商定防止采取任何旨在蓄意 

伪造其他缔约国执行本条约实际情况的行为。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243
Chinese
Page 6

地震数据的国际交流

为了加强保证本条约下各项义务获得遵守起见，各缔约国得参与地震数据的国 

际交流。这种国际.间交流将根据下列指导方针进行。

地震数据国际交流的指导方针

1. 本条约各缔约国有权参与地震数据的国际交流，将其领土上指定参与国际 

交流的地震站所获得的数据提出作为国际交流之用，并接受通过国际交流而具备的 

一切地震数据。

2. 决定蔘加国际交流的各缔约国将指定一个主管机构，通过它来从事国际交 

流活动的交往〇

3 .地震数据将通过世界气象组织全球性远距离通讯系统或通过其他任何商定 

的通讯渠道进行转交。

4. 国际地震数据中心将考虑到适当地域分布的可取性而在商定的地点设立。 

这些中心将接受国际交流参加国所提出的全部地震数据，处理地震数据而不对地震 

事件的性质作任何判读，将已经处理的地震数据分送给国际交流参加国，并保存各 

参加国提出的相经过中心处理过的全部地震数据记录在茱。每一个地震中心将受 

该中心所在的参加国管辖。

5. 本条约规定设立的专家委员会的工作将以裁军谈判委员会地震专冢特设小 

组报告中各项建议为其依据^ 这些安排包括：就转递给各中心的数据的形式、并 

就各中心向参与国提供地震数据以及响应参与囿有关具体地震现象要求提供补充地 

震数据的请求的形式和方法.制订各参与地震站和国际地震数据中心技术特性和操 

作特性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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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国际专家委员会

1. 本条约缔约国专家委员会是为审议有关国际地震数据交流问题而设立的. 

各缔约国均有权指派其代表参加该委员会《

2. 按协商•-致原则进行工作的委员会应在本条约生效后9 0日内举行其第一 

次会议，以后则根据需要开会。

3. 委员会将根据指导方针制订国际交流的建立和业务的详细安排；促进实现 

国际交流和各缔约国间在提高国际交流效力方面的合作。

4. 委员会将推动更广泛地进行国际协商和合作并从事数据交流以及协助核查, 

以利于本条约各项条款的遵守。

5. 其他有关专家委员会工作安排和程序，其所可能设立的辅助机构、委员会 

的职司、权利、义务、议事程序及其在协助促进国际交流和就地核查中的作用等问 

题以及其他问题，均应当加以详细拟订》

关于本条约遵守情况的事实调查程序。就地视察

1. 本条约缔约国如果怀疑另一国领土上的事件可能是一次核爆炸，则该缔约 

国可向另一缔约国提出进行就地视察的请求，请求书中应阐明进行就地视察的理 

由，包括有关的地震数据和其他可能同核爆炸、进行核爆炸的时间和地点有关的物 

理数据^

2. 收到请求的缔约国，认识到确保对条约下各项义务获得遵守的信心的重要 

性，将说明该国是否同意进行就地视察。如果接到请求的缔约国不同意在其本国 

领土上进行就地视察，则应向请求国提出其决定的理由并将上述理由通知专冢委员

会。

3. 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如果不满意通过双边渠道所获得的解释和资料，则该缔 

约国可请求专冢委员会就这项请求提供朴充资料并进行协商，并请求指派科学技术 

专家协助进行事实调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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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了在缔约国领土上进行各方商定的视察，则应制订这种视察的程序和实 

施办法，包括视察人员的权利和职司细目，并确定接待国在视察期间所起的作用》

5. 条约中还可列入一项条款，可使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能够由于特殊利益 

或特殊情况，根据相互协议，商定有助于核查条约遵守情况的补充措施。

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申诉的程序

1. 当任何一个缔约国有理由认为某另一缔约国已经、或可能正在违反条约条 

款规定的义务时，该缔约国有杈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申诉这种申诉书应包 

括与事件有关的一切资料•可证实这一申诉有理的一切可能得到的证据。

2. 在安全理事会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对它收到的申诉可能进行的任何调查中， 

各缔约国保证予以合作<»安全理事会将把调查结果通知各缔约国《

3. 如果安全理事会作出规定，某一缔约国因另一缔约国违反按本条约所承担 

的义务而已经受到，或者可能正在受到危险，而该缔约国提出了给予援助的请求， 

则本条约各缔约国保证依照联合国宪章规定给予该缔约国援助或支持.

条约的最后条款

本条约应无限期有效。本规约自二十个国家的政府，包括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 

理事国政府交存批准书起生效.

经缔约国在有苏联，美国和英国三个常任理事国参加的情况下可商定使条约在 

有限的协商一致的期限内生效。

还应规定条约签署和批准的办法、交存条款、各国加入条约的办法，以及对条 

约提出修正案的程序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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